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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主体的分类

2 法律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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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一）自然人

1、概念
自然人，是指具有生命的个体的人，即生物学上的人，是基于出生而取得主
体资格的人，包括中国公民，也包括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

2、自然人的出生
时间和死亡时间

先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若无则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
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主。

3、自然人的住所
一般情况：以户籍登记或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

特殊情况：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以经常居所为住所。



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二）法人

1、法人制度概述

法人的概念与成立（1）

法人的分类（2）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3）

法人设立中的责任承担（4）

知识点 具体内容
责任承担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民
事活动

法人成立 法人承担

法人未成立 设立人承担，设立人为2人以上，承担连带责
任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 以自
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



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二）法人

1、法人制度概述

法人的合并与分立（5）

法人的解散和终止（6）

法人的清算（7）

法人的分支机构（8）

法人合并的，其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继承。

法人分立的，其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 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二）法人

2、法人分类

分类 具体内容

营利法人 公司制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司制 没有采取公司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

非营利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 公办医院、学校等

社会团体法人 各类协会、学会等

捐助法人和宗教活动场所法人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等

特别法人 机关法人 各国家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生产队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农民合作社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居委会、村委会



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三）非法人组织

1
概念：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

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2 代表：非法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活动。

3 解散：（1）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出资人或者设立人决定解散；

          （3）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主体的分类一

（四）国家

在国内，国家是国家财产所有权唯一和统一的主体

特殊情况下，国家
可以作为一个整体
成为法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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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国家作为主权者，是国际公法关系的主体，也
可以成为对外贸易关系中的债权人或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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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利能力

法律主体资格二

权利能力，是指法律主体能够参加某种法律关
系，依法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
义务的法律资格。它是任何自然人
或组织参加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



（二）行为能力

法律主体资格

1

2

二

行为能力，是指法律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

自然人与法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简要比较

比较 自然人 法人

民事权利能力 （人皆有）所有自然人权利能力均相 由法人成立宗旨和业务范围决定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始于成立，终于消灭

民事行为能力 ①完全行为能力；②限制行为能力；③无行为能力。 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有）取决于某人的年龄和心智辨认能力 始于成立，终于消灭。



（二）行为能力

法律主体资格

3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

分类 年龄 行为后果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满8周岁 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
活动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
力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
应的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年满18周岁，精神正常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但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为主要生活来源，且精神正常



（二）行为能力

法律主体资格

4 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二

年龄 犯罪

年满16周岁（≥16） 全部

年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
（14≤且＜16）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年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
（12≤且＜14）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



敬请批评指正！


